　《食品安全法》解读（十五）

第三十八条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者，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对所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者销售。

【解读】本条规定了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者的检验义务。

食品出厂必须经过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获准销售。具备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可以按要求自行进行出厂检验。不具备产品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必须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出厂检验。
    第三十九条　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
　　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进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
　　【解读】本条是对食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义务的规定。

食品进货查验制度，是指食品经营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同食品生产者或其他供货者之间合同的约定，对购进的食品质量进行检查，符合规定和约定的予以验收的制度。执行进货查验制度，不仅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措施，也是保护食品经营者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食品经营者查验的内容，包括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随着食品工业化、规模化的发展，一些食品经营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等，采用了同一配送的经营方式，因此，本法规定，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进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

